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流程图





材料



齐全





                        

材料缺失
补齐

                                                            补齐

材料


不齐



不属于社团

登记的事项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流程图





材料



齐全





                        

材料缺失
补齐

                                                            补齐


材料


不齐

不属于民非

登记的事项


社会福利机构审批监督管理流程图













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审核流程图







                                                     补齐








申请条件：（一）企业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职工签订1年（含）以上的劳动合同或协议，且残疾人职工在单位实际上岗从事全日制工作，不重复就业；（二）企业提出

资格认定申请前一个月的月平均实际安置就业的残疾人职工占在职职工总数的25%（含）以上，且残疾人职工不少于10人；（三）企业在提出资格认定申请的前一个月通过

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职工实际支付不低于所在区县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四）企业在提出资格认定申请前一个月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职工按月足额缴纳国

家政策规定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等社会保险；（五）企业具有适合每位残疾人职工的工种、岗位；（六）企业内部的道路和建筑物符合国家无障碍设计规范。




 SHAPE  \* MERGEFORMAT 




 SHAPE  \* MERGEFORMAT 




 SHAPE  \* MERGEFORMAT 




 SHAPE  \* MERGEFORMAT 




 SHAPE  \* MERGEFORMAT 




 SHAPE  \* MERGEFORMAT 




 SHAPE  \* MERGEFORMAT 



对办丧事使用、摆设封建迷信丧葬用品、变相封建迷信丧葬

用品和有扰民行为的处罚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对户外搭灵棚、设灵堂及丧事扰民的行为采取强制措施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对在火葬区域内擅自制作出售棺木、墓碑等土葬用品的行为进行处罚；

制作出售封建迷信丧葬用品和擅自制作出售花圈的行为进行处罚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1]
救灾捐赠款物发放使用监督检查流程图

	监督检查

接受监察、审计部门监督检查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杨瑞华

时限：7日

电话;57503875


	自查

救灾款物使用情况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负责人：辛晓环
时限：7日

电话：57503875


	检查

救灾款物使用情况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杨瑞华

时限：7日

电话：57503875


行政权力依据：《辽宁省农村救灾救济款物使用暂行办法》（辽民发〔2002〕14号）第十八条
监督检查救灾款物分配流程图







                                   


行政权力依据：《救灾捐赠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35号）第二十六条
灾区民房恢复重建资金下拨、检查流程图

	制定方案

制定恢复重建方案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杨瑞华

时限：15日

电话：57503875


	受理

倒损房屋统计核实上报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杨瑞华

时限：15日

电话：57503875

	


	核实上报

核实、汇总倒房和恢复重建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杨瑞华

时限：15日

电话：57503875


	方案上报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报分管局长审批

时限：15日

电话：57503875


	组织实施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报分管局长审批

时限：15日

电话：57503875


	监督检查

监督资金下拨、重建进展

定期公布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电  话;: 57503875



行政权力依据：民政部关于印发《灾区民房恢复重建管理工作规程》的通知（民函〔2004〕282号）

[image: image12]
伤残等级评定、调级、审查流程图








[image: image13]
儿童福利证审批、发放监督流程图

	         信息收集  

掌握了解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省、市有关文件及乡镇工作情况   

责任单位：民政局

经办人：耿玉辉

办理时限：5日

电话：57504802


	受理审查         

 对相关问题查阅资料、实地调查、走访  

责任单位：责任单位：民政局

经办人：耿玉辉

办理时限：5日

电话：57504802


	受理决定

儿童享受政策落实情况具体意见.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负责人：辛晓环

经办人：耿玉辉

办理时限：5日

电话：57504802




	各乡镇、街道工作请示




行政权力依据：《关于做好<儿童福利证>发放工作的通知》（辽民福函[2008]18号）

结婚登记流程图








                                                                                                                       

                                                                                                             

行政权力依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一章第二条、《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二章第五条

离婚登记流程图






                                               
外部监督机构：                       



行政权力依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一章第二条、《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二章第五条

农村五保供养管理工作审批监督检查流程图

	         信息收集  

掌握了解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省、市有关文件及乡镇工作情况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负责人：辛晓环

经办人：耿玉辉

办理时限：5日

电话：57504802


	受理审查         

 对相关问题查阅资料、听取汇报、实地调查、走访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负责人：辛晓环

经办人：耿玉辉

办理时限：5日

电话：57504802


	受理决定

享受政策落实情况具体意见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负责人：辛晓环

经办人：耿玉辉

办理时限：5日

电话：57504802




	各乡镇工作请示




行政权力依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国务院令第456号）第十八条

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审批流程图


         





材料



齐全






               

                                         材料      补齐                      材料缺失        补齐

                                         不齐



不能提供

                                        所需材料


门牌制作管理流程图

	1、区划地名经审定将区民政局核发的号码作为标准楼牌编码；

2、核算楼门牌制作费用，并要求开发单位交到区财政指定账户；

3、核准交齐费用后，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并告知区民政局启用标准楼牌号。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负责人：辛晓环
经办人：尹兰杰

 办理时限：7日

电话：57503568


	



	材料、批件齐全后，开发单位到所在区民政局申请楼牌号码

责任单位：各区民政局

责任人：各区负责区划地名的同志

办理时限：7日


	1、区划地名办采取市政府统一招标方式为其制作楼牌；

2、楼盘竣工后为其安装楼门牌。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负责人：辛晓环
经办人：尹兰杰

 办理时限：7日

电话：57503568




	申报材料：需提交材料接受审理：1、规划许可证；2、计委立项报告；3、土地使用证4、规划图等。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负责人：辛晓环
经办人：尹兰杰

办理时限：7日

电话：57503568




	开发单位出具相关批件、材料




城市建筑地名命名、

更名申报管理运行流程图











福利企业残疾职工招录管理流程图


　　　　　　　　　　　　　　　　　　　　　　　　　　　　　　　　　　　　　　　　　　　　　　　　　　　　　　　　　　　　　　　　　　　　　　　　　　　　　　　　　　　　　　　　　　　　　　　　　　　　　　　　　　　　　　　　　　　　　　　　　　　　　　　　









      精简退职的老职工生活困难救济审批流程图（其他权利力）











公益性公墓备案管理流程图





材料




齐全




                        材料缺失
补齐
                                                            补齐



材料

不齐
            


不符合

条件的
出具（无）婚姻证明流程图








                                                                                                                           


行政权力依据：民政部《关于做好出具（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12年6月18日 民发[2012]99号）
审批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报局分管领导审批


办理时限：15日


电话：57504802








审核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办理时限：15日


电话：57503722





受理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办理时限：5日


电话：52781933





收件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申请





不予审批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王志伟


报局分管领导审批


办理时限：15日


电话：57504802





当场一次性告知补齐





通知申请人补充材料，听取陈述申辩意见。





通知申请人补充材料，听取陈述申辩意见。





不予受理


告知申请单位向有关机关申请


办理时限：5日


电话：57503722





申请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一、申请条件：（一）完成筹备工作的社会团体，应当自登记管理机关批准筹备之日起6个月内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章程，产生执行机构、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并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成立登记；（二）没有法律法规禁止的情形。


二、申报材料：（一）成立登记申请书；（二）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三）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的组成名单；（四）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五）民政部门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三、申请人权利：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实施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1998年9月25日施行）第六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第二十条 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备案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第二十一条 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业务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一)完成社会团体章程规定的宗旨的；(二)自行解散的；(三)分立、合并的；(四)由于其他原因终止的。





审批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报局分管领导审批


办理时限：15日


电话：57504802








审核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办理时限：15日


电话：57503722








受理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办理时限：5日电话：552781933





收件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申请





不予审批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王志伟


报局分管领导审批


办理时限：15日


电话：57504802








当场一次性告知补齐





通知申请人补充材料，听取陈述申辩意见。





不予受理


告知申请单位向有关机关申请


办理时限：5日


电话：57503722








通知申请人补充材料，听取陈述申辩意见。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联系电话：57504802


外部监督机构：区政府法制办


外部监督电话：57503581


内部监督机构：顺城区民政局


内部监督电话：57503579








申请人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一、申请条件：（一）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二）有规范的名称、必要的组织机构；（三）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四）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合法财产；（五）有必要的场所；（六）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称应当符合国务院民政部门的规定，不得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字样。


二、申报材料：（一）登记申请书；（二）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三）场所使用权证明；（四）验资证明；（五）拟任负责人基本情况、身份证明；（六）章程草案。


三、申请人权利：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实施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1998年10月25日施行）第五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第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第十六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自行解散的，分立、合并的，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需要注销登记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





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标准





工作职责


制定筹办通知书，并通知申请人领取。








工作职责


根据受理人员提交的全部材料和承办意见提出审批意见，依法当场或在受理后10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筹办的决定。








工作职责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查；对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标准进行审查，提出承办意见。








工作职责


审查申请事项是否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工作职责


告知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后，申请人当场是否更正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补正后，申请人是否全部补正申请材料。








发放筹办通知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 任 人：辛晓环


经办人：耿玉辉


电    话：57504802


工作时限：5个工作日








决  定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 任 人：辛晓环


经办人：耿玉辉


电    话：57504802


工作时限：10个工作日








审查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 任 人：辛晓环


经办人：耿玉辉


电    话：57504802


工作时限：10个工作日








实施依据：《关于印发辽宁省社会福利事业机构执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1999.9.19辽民〔1999〕9号）第五条


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民政部令第19号）第二十五条


民政部《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自2013年7月1日起施行














筹办受理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 任 人：辛晓环


电    话：57504802


工作时限：5个工作日








是





社会福利机构审批


法律依据：《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


收费：无


工作时限：筹办和申办各30日








筹办申请


申请人：单位法人（或负责人）


申请表格：社会福利机构筹办申请表


申请材料：1、申请书；2、可行性研究报告；3、申办人的资格证明文件；4、拟办社会福利机构资金来源的证明文件；5、拟办社会福利机构固定场所的证明文件。








否








    发证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 任 人：辛晓环


经办人：耿玉辉


电话：57504802


工作时限：5个工作日











申办受理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 任 人：辛晓环


电话：57504802工作时限：15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标准








决  定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 任 人：辛晓环


经办人：耿玉辉


电话：57504802


工作时限：10个工作日








工作职责


根据受理人员提交的全部材料和承办意见提出审批意见，依法当场或在受理后10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申办的决定。








工作职责


告知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后，申请人当场是否更正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申请人全部补正申请材料。








是





否





工作职责


办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并通知申请人领取、归档。








工作职责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材料1、申请《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的书面报告；2、民政部门发给的社会福利机构筹办批准书；3、服务场所的所有权证明或租用合同书；4、建设、消防、环保、卫生防疫等有关部门的验收报告或者审查意见书5、机构的章程和规章制度；6、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护理人员的名单及有效证件的复印件以及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证明的实质内容进行核查；对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标准进行审查，以及现场勘查、验收，提出承办意见。








20个工作日





资料


齐全





收　件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兰君


电话：57503665





初审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兰君


综合各种情况，提出审核意见，报主管局长


电话：57503665








受　理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兰君


电话：57503665











主管


局长


签署


意见





上报市民政局生产处





申请





当场一次性告知，要求申请人限期补齐资料





资料


不全





实施依据：《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2007.6.29民发〔2007〕103号）第五条





不予受理


当场告知申请人向其他有关机关申请


办理时限：1日




















受理部门：救助处


责任人：孙振全


联系电话：（0413）2673840


监督电话：（0413）7500374


内部监督电话：（0413）2673807





不属于福利企业登记的事项资料


不全





受理部门：救助处


责任人：孙振全


联系电话：（0413）2673840


监督电话：（0413）7500374


内部监督电话：（0413）2673807





受理部门：救助处


责任人：孙振全


联系电话：（0413）2673840


监督电话：（0413）7500374


内部监督电话：（0413）2673807





对社会团体涂改、出租、出借《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社会团体印章的行为进行处罚流程图








依法立案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经初步调查，发现社会团体涂改、出租、出借《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社会团体印章的，执法人员应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批准后，依法立案查处





调查取证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下达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做出处罚决定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送达处罚决定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处罚执行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案件立案后，执法人员应及时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终结，执法人员应写出《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调查结果涉嫌违法犯罪的应按照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做出处罚决定前，应将拟做出的行政处罚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存档


备案





经集体讨论后，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签字，由执法人员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须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分别注明复议机关及复议期限、诉讼机关及诉讼期限；





由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被送达人、代收人签名。被送达人拒收的，送达人应注明拒收的理由，见证人、送达人签名。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采取加处罚款等措施，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由执法人员填写结案审批表，负责人签字盖章；执法人员书写结案报告，执法机关盖章。将上述资料存档、备案。











实施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10.25国务院令第250号）第一章第六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第六章第三十三条、一款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并可以责令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涂改、出租、出借《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社会团体印章的；








对社会团体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或者自取得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之日起1年内未开展活动的行为进行处罚流程图








依法立案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经初步调查，发现社会团体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或者自取得《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之日起1年内未开展活动的，执法人员应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批准后，依法立案查处





调查取证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下达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做出处罚决定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送达处罚决定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处罚执行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案件立案后，执法人员应及时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终结，执法人员应写出《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调查结果涉嫌违法犯罪的应按照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做出处罚决定前，应将拟做出的行政处罚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存档


备案





经集体讨论后，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签字，由执法人员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须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分别注明复议机关及复议期限、诉讼机关及诉讼期限；





由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被送达人、代收人签名。被送达人拒收的，送达人应注明拒收的理由，见证人、送达人签名。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采取加处罚款等措施，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由执法人员填写结案审批表，负责人签字盖章；执法人员书写结案报告，执法机关盖章。将上述资料存档、备案。











实施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10.25国务院令第250号）第一章第六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第六章第三十二条：社会团体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或者自取得《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之日起１年未开展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撤销登记。





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或者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继续以社会团体的名义进行活动的行为进行处罚流程图








依法立案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经初步调查，发现社会团体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的，或者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继续以社会团体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执法人员应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批准后，依法立案查处





调查取证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下达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做出处罚决定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送达处罚决定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处罚执行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案件立案后，执法人员应及时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终结，执法人员应写出《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调查结果涉嫌违法犯罪的应按照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做出处罚决定前，应将拟做出的行政处罚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存档


备案





经集体讨论后，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签字，由执法人员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须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分别注明复议机关及复议期限、诉讼机关及诉讼期限；





由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被送达人、代收人签名。被送达人拒收的，送达人应注明拒收的理由，见证人、送达人签名。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采取加处罚款等措施，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由执法人员填写结案审批表，负责人签字盖章；执法人员书写结案报告，执法机关盖章。将上述资料存档、备案。














实施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10.25国务院令第250号）第一章第六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第六章第三十五条：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或者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继续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对社会团体活动违反其他法律、法规，


有关国家机关认为应当撤销登记的行为进行处罚流程图








依法立案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经初步调查，发现社会团体违反其他法律、法规，有关国家机关认为应当撤销登记的，执法人员应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批准后，依法立案查处





调查取证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下达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做出处罚决定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送达处罚决定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处罚执行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案件立案后，执法人员应及时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终结，执法人员应写出《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调查结果涉嫌违法犯罪的应按照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做出处罚决定前，应将拟做出的行政处罚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存档


备案





经集体讨论后，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签字，由执法人员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须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分别注明复议机关及复议期限、诉讼机关及诉讼期限；





由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被送达人、代收人签名。被送达人拒收的，送达人应注明拒收的理由，见证人、送达人签名。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采取加处罚款等措施，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由执法人员填写结案审批表，负责人签字盖章；执法人员书写结案报告，执法机关盖章。将上述资料存档、备案。














实施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10.25国务院令第250号）第一章第六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第六章第三十四条：社会团体的活动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由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有关国家机关认为应当撤销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撤销登记。





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


或者业务主管单位撤销批准的行为进行处罚流程图








依法立案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经初步调查，发现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或者业务主管单位撤销批准的，执法人员应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批准后，依法立案查处





调查取证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下达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做出处罚决定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送达处罚决定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处罚执行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案件立案后，执法人员应及时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终结，执法人员应写出《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调查结果涉嫌违法犯罪的应按照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做出处罚决定前，应将拟做出的行政处罚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存档


备案





经集体讨论后，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签字，由执法人员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须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分别注明复议机关及复议期限、诉讼机关及诉讼期限；





由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被送达人、代收人签名。被送达人拒收的，送达人应注明拒收的理由，见证人、送达人签名。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采取加处罚款等措施，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由执法人员填写结案审批表，负责人签字盖章；执法人员书写结案报告，执法机关盖章。将上述资料存档、备案。











实施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10.25国务院令第251号）第一章第五条：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第五章第二十四条：民办非企业单位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或者业务主管单位撤销批准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撤销登记。





对民办非企业单位涂改、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的行为进行处罚流程图





出租出借印章行为的行政处罚流程图








依法立案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经初步调查，发现民办非企业单位涂改、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印章行为的，执法人员应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批准后，依法立案查处





调查取证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下达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办理时限：5日








做出处罚决定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送达处罚决定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处罚执行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案件立案后，执法人员应及时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终结，执法人员应写出《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调查结果涉嫌违法犯罪的应按照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做出处罚决定前，应将拟做出的行政处罚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存档


备案





经集体讨论后，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签字，由执法人员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须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分别注明复议机关及复议期限、诉讼机关及诉讼期限；





由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被送达人、代收人签名。被送达人拒收的，送达人应注明拒收的理由，见证人、送达人签名。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采取加处罚款等措施，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由执法人员填写结案审批表，负责人签字盖章；执法人员书写结案报告，执法机关盖章。将上述资料存档、备案。











实施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10.25国务院令第251号）第一章第五条：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第五章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涂改、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者出租、出借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的；





对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或被撤销登记的


办非企业单位继续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行为进行处罚流程图








依法立案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经初步调查，发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或被撤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继续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执法人员应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批准后，依法立案查处





调查取证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下达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做出处罚决定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送达处罚决定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处罚执行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案件立案后，执法人员应及时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终结，执法人员应写出《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调查结果涉嫌违法犯罪的应按照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做出处罚决定前，应将拟做出的行政处罚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存档


备案





经集体讨论后，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签字，由执法人员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须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分别注明复议机关及复议期限、诉讼机关及诉讼期限；





由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被送达人、代收人签名。被送达人拒收的，送达人应注明拒收的理由，见证人、送达人签名。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采取加处罚款等措施，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由执法人员填写结案审批表，负责人签字盖章；执法人员书写结案报告，执法机关盖章。将上述资料存档、备案。











实施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10.25国务院令第251号）第一章第五条：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第五章第二十七条：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或者被撤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继续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活动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国家机关认为应当撤销登记的行为进行处罚流程图








依法立案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经初步调查，发现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活动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国家机关认为应当撤销登记的，执法人员应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批准后，依法立案查处





调查取证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下达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做出处罚决定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送达处罚决定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处罚执行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王志伟


电话：57503722


办理时限：5日











案件立案后，执法人员应及时客观公正地进行调查、收集证据。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终结，执法人员应写出《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调查结果涉嫌违法犯罪的应按照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做出处罚决定前，应将拟做出的行政处罚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存档


备案





经集体讨论后，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签字，由执法人员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须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分别注明复议机关及复议期限、诉讼机关及诉讼期限；





由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被送达人、代收人签名。被送达人拒收的，送达人应注明拒收的理由，见证人、送达人签名。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采取加处罚款等措施，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由执法人员填写结案审批表，负责人签字盖章；执法人员书写结案报告，执法机关盖章。将上述资料存档、备案。











实施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10.25国务院令第251号）第一章第五条：国务院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第五章第二十六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活动违反其他法律、法规的，由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有关国家机关认为应当撤销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撤销登记。





依法立案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


电话：57503568


时限：15日








经初步调查，发现办丧事使用、摆设封建迷信丧葬用品、变相封建迷信丧葬用品和有扰民行为的，执法人员应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批准后，依法立案查处。





调查取证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


电话：57503568


时限：15日





时限：15日








下达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


电话：57503568


时限：15日











做出处罚决定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


电话：57503568


时限：15日








送达处罚决定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


电话：57503568


时限：15日











处罚执行


责任单位：


市殡管处


责任人：仲维亮


经办人：宁刚


电话：52624444


时限：15日











做出处罚决定前，应将拟做出的行政处罚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存档


备案





由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被送达人、代收人签名。被送达人拒收的，送达人应注明拒收的理由，见证人、送达人签名。





由执法人员填写结案审批表，负责人签字盖章；执法人员书写结案报告，执法机关盖章。将上述资料存档、备案。











经集体讨论后，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签字，由执法人员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须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分别注明复议机关及复议期限、诉讼机关及诉讼期限；





实施依据：1997.12.12《抚顺市殡葬管理条例》第六章第31条








依法立案责任单位：民政局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电话：57503568时限：15日











经初步调查，发现在户外搭灵棚、设灵堂、吹喇叭、高音播放哀乐、摆放封建迷信丧葬用品及丧事扰民行为的，执法人员应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批准后，依法立案查处





调查取证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


电话：57503568时限：15日














送达处罚决定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电话：57503568时限：15日











做出强制决定前，应将拟做出的行政强制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存  档  备     案








由执法人员将《行政强制决定书》送达，被送达人、代收人签名。被送达人拒收的，送达人应注明拒收的理由，见证人、送达人签名。





由执法人员填写结案审批表，负责人签字盖章；执法人员书写结案报告，执法机关盖章。将上述资料存档、备案。











经集体讨论后，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签字，由执法人员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须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分别注明复议机关及复议期限、诉讼机关及诉讼期限；





实施依据：1997.12.12《抚顺市殡葬管理条例》第六章第27条








处罚执行


责任单位：市殡管处


责任人：仲维亮  经办人：宁刚 电话：52624444


时限：15日





经办人：宁刚


电话：52624444








依法立案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电话：57503568时限：15日








经初步调查，发现在火葬区域内擅自制作出售棺木、墓碑等土葬用品；制作出售封建迷信丧葬用品和擅自制作出售花圈行为的，执法人员应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批准后，依法立案查处





调查取证


责任单位：民政局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


电话：57503568


时限：15日








下达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责任单位：民政局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电话：57503568


时限：15日











做出处罚决定责任单位民政局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电话：57503568


时限：15日











送达处罚决定书


责任单位：民政局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


电话：57503568


时限：15日








处罚执行


责任单位：市殡管处


责任人：仲维亮  经办人：宁刚  电话：52624444


时限：15日


经办人：宁刚


电话：52624444


经办人：宁刚


电话：52624444








做出处罚决定前，应将拟做出的行政处罚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存档


备案





由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被送达人、代收人签名。被送达人拒收的，送达人应注明拒收的理由，见证人、送达人签名。





由执法人员填写结案审批表，负责人签字盖章；执法人员书写结案报告，执法机关盖章。将上述资料存档、备案。














经集体讨论后，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签字，由执法人员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须告知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分别注明复议机关及复议期限、诉讼机关及诉讼期限；





实施依据：1997.12.12《抚顺市殡葬管理条例》第六章第32条








退役士兵接收安置流程图








拟定当年接收安置原则、计划及相关政策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


辛晓环


经办人：


魏军


电话：57503568





接收审核部队报送的退役士兵相关档案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告知原因，说明理由，办理落户手续。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复原的登记后留存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符合安置政策的档案予以登记存档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不符合安置政策的档案登记后封存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持退伍证、入伍通知书、安置卡报到办理落户手续。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告知原因，说明理由，办理落户手续。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组织文化课考试、核定政绩分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公布安置计划及岗位接收单位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戴平


电话2673818








组织技能培训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组织文化知识培训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公布文化成绩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公布政绩情况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公开摘牌责任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持报到介绍信就业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领取待安置期间生活费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其他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五十六条：义务兵退役现役后，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由原征集的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接收安置。





发放一次性安置费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90个工作日





90个工作日





审核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杨瑞华


办理时限：15日


电话：57503875








拟定检查方案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杨瑞华


办理时限：15日


电话：57503875





监督检查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杨瑞华


办理时限：15日


电话：57503875





组成检查组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杨瑞华


办理时限：15日


电话：57503875





审批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报局分管局长审批


办理时限：15日


电话：57503875








不予审批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杨瑞华


报局分管局长审批


办理时限：15日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待遇申请、检查流程图（其他权利）





申请





收件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受理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办理时限：7日


电话：57503568








当场一次性告知补齐








不予受理


告知申请人


办理时限：1日





审核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  辛晓环


经办人人：魏军


办理时限：30日


电话：57503568








通知申请人补充材料。








材料


齐全





材料


不齐








材料缺失





补齐








一申请条件：（一）具有本市境内户籍的因病退伍军人。


二、申报材料：（一）个人申请；（二）退伍证；（三）、身份证、户口本；（四）、服役期间因病退役的原始医疗病例；


三、申报时限：不受负伤时间限制。














不能提供


所需材料








上报市民政局审批





实施依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602号，2004年10月1日实施）第五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民政部关于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认定及待遇问题的通知》（辽民函〔2010〕9号）第四条











县区民政局初审档案后，在规定的时间内统一报市民政局优抚处





个人申请


每年的3月份、9月份两次





上报市民政局审核





实施依据：《伤残抚恤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50号，2013年6月27日颁布）


第七条；《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辽政发〔2014〕30号，2014年11月21日颁布）





申请条件：（一）具有本市境内户籍的因战（因公）退伍军人、因战（因公）负伤警察、因公负伤公务员。


二、申报材料：（一）个人申请及单位意见；（二）军人持退伍证、警察、公务员持警官证或公务员证；（三）军人补办评残提供服役期间因战（因公）负伤的原始医疗病例和三人以上的战友证明；军人换证需提供部队《伤残等级评定评残审批表》原件、残疾军人证原件，服役期间因战（因公）负伤的原始医疗病例；警察和公务员评残需提供《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公负伤审批表》和《工伤证》原件及负伤时原始医疗病例，交通事故负伤要提供交通事故认定书且当事人不是过错方。


三、申报时限：（一）军人补办评残不受负伤时间限制；（四）警察和公务员因公负伤在医疗终结3年之内可以正常申报评残，2007年7月1日以前受伤需经市民政局优抚处组织预检，残请达到六级以上方可上报。注：省民政厅每年的评残时间不确定，上报、体检、审批时间以当年临时通知为准。








参战（参试）退役人员审核管理流程图





申请





收件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受理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办理时限：7日


电话：57503568








当场一次性告知补齐








不予受理


告知申请人


办理时限：1日








材料


齐全








材料


不齐








不能提供


所需材料











审核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办理时限：30日








通知申请人补充材料。








材料缺失








补齐








审批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报局分管领导审批


办理时限：30


电话：57503568








不予审批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报局分管领导审批


办理时限：30日


电话：57503568








一申请条件：（一）具有本区境内户籍的1954年11月1日以后入伍并参加过抵御外来侵略、完成祖国统一、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保卫国家安全而进行的武力打击或抗击敌方的军事行动，已经从军队退役的人员军人。（二）具有本市境内户籍的原8023部队退役人员和从事核试验的军队退役人员。


二、申报材料：（一）个人申请及自己详细的参战（参试）描述；（二）退伍证；（三）、身份证、户口本；（四）、参战立功（授奖）证件、外文慰问信等相关原始证明材料、再就业优惠证、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等相关材料。


三、申报时限：不受负伤时间限制。








实施依据：《关于落实优抚对象和部分军队退役人员有关政策的实施意见》(民发〔2007〕102号)；《关于对部分军队参战（参试）退役人员审核认定工作的通知》(辽民函〔2007〕53号)第二条 第四款





    儿童福利证发放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负责人：耿玉辉


办理时限：5日


电话：57504802





结婚登记初审


负责人：陈明  经办人：关营











结婚登记受理


负责人：陈明  经办人：关营








结婚登记审查


负责人：陈明  经办人：关营








结婚登记办证


负责人：陈明  经办人：关营








当场颁发结婚登记证


负责人：陈明  经办人：关营








离婚登记初审


负责人：陈明  经办人：步俊梅


经办人：孙主成


步俊梅








离婚登记审查


负责人：陈明  经办人：步俊梅








离婚登记办证


负责人：陈明  经办人：步俊梅








当场颁发离婚登记证 


负责人：陈明  经办人：步俊梅                                                 








离婚登记受理


负责人：陈明  经办人：步俊梅








     五保供养证发放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负责人：辛晓环


经办人：耿玉辉


报主管局长审定办理时限：5日


电话：57504802








保障金发放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韩基耀


报局分管领导审批


电话：57503742





审批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韩基耀


报局分管领导审批


办理时限：30日


电话：57503742





审核


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分管民政的乡镇长、街道主任；


经办人：民政助理（科长）





受理


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分管民政的乡镇长、街道主任；


经办人：民政助理（科长）





收件


责任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责任人：分管民政的乡镇长、街道主任；


经办人：民政助理（科长）





不予审批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韩基耀


报局分管领导审批


办理时限：30日


电话：57503742





申请





告知申请人，听取陈述申辩意见





通知申请人补充材料





当场一次性告知补齐





不予受理


告知申请人





一、申请条件：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是认定低保对象的三个基本条件。申请低保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持有本市常住户口；（二）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月（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乡低保标准；（三）家庭实际生活水平和财产状况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困难家庭。


二、申报材料：（一）户籍、身份证明；（二）劳动能力情况证明；（三）就业（失业）情况证明；（四）婚姻情况证明；（五）房产情况证明；（六）赡（抚）养人情况证明；（七）家庭财产情况证明；（八）在校学生学籍情况证明；（九）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三、申请时限：不受时间限制。








实施依据：《关于印发抚顺市民政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2010.3.26抚政办发〔2010〕27号）第三项第八条





接受申请、登记、受理审查


责任单位：


民政局


负责人：辛晓环


经办人：尹兰杰


办理时限：7日


电话：57503568








各级人民政府或地名使用单位提出申请





区划地名办向相关乡、镇、街道发核查通知书， 7个工作日反馈意见


责任单位：


民政局


负责人：辛晓环


经办人：尹兰杰


办理时限：7日


电话：57503568








区划地名办汇总意见，审查申报材料


责任单位：


民政局


负责人：辛晓环


经办人：尹兰杰


办理时限：7日


电话：57503568








30个工作日（实地踏勘、测绘等时间除外）


责任单位：


民政局


负责人：辛晓环


经办人：尹兰杰


办理时限：7日


电话：57503568








审核、复核


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报分管领导签批


办理时限：5日


电话：57503568





不予许可的





1、发不予许可通知书；2、告知理由；3、退回资料。


办理时限：1日





上报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审批








准予许可的





资料不全





告知申请单位


补全资料


办理时限：5日





资料不合格





1、10日内通知区民政部门依法进行实施；2、填写备案卡片，10日内向有关机关备案；3、通过报纸向社会长期公开；4、存档。





要求申请单位限期修改、补报资料


办理时限：1日





1、申请条件                                     2、申报材料 


按照《地名管理条例》及《地名管理条例实施        ①各级人民政府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请示、地名命名更名申请表、登记表；


细则》地名命名更名规定执行。                    ②地名命名更名理由及废止的旧名、拟采用的新名的含义。


         


        








行政权力依据：《地名管理条例》（国发[1986]11号）第六条、第九条；


             《民政部关于颁发〈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民行发[1996]17号）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二条


             





军队移交地方管理的无军籍职工接受安置流程图





审核“军队退休退职职工移交安置通知单”要件是否齐全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审核“军队离退休干部接收通知书”内容是否和计划一致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审核“军队退休安置审核表”各项内容


责任单位：辛晓环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接收部队报送的人员档案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


辛晓环经办人：魏军


电话：


57503568








签定协议书


民政部门、接收单位、原部队、退休本人、监护人签字盖章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


57503568








接收


开据“三联单”接收单位签字盖章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


辛晓环


经办人：


魏军


电话：


57503568











三见面


明确各自责任


明确人员待遇


明确安置方向


明确房屋产权


等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审核


离退休报告表


待审批报告表


最后一次调薪表


职务等级等


各项要件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57503568








将被安置人员及档案移交接收单位签字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


57503568








办理落户手经办人：魏军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电话：57503568











办理职工医疗保险接续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魏军


电话：7503568











向市局上报“接收回执”领核经费


责任人：


魏军


经办人：


谌莹








其他权力依据：1、国务院、中央党委（国发[1984]171号）《批转民政局、总政治部<关于做好移交地方的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管理工作的报告>的通知》


              2、辽民函[2008]67号《关于落实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地方性津贴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








10个工作日





30个工作日





符合接收安置条件





接收市军安办下达的安置计划


责任单位：


民政局责任人：


宋威龙


经办人：


魏军


电话：57503568








落实政治待遇和发放退休费及各项待遇


责任人|：魏军


经办人：谌莹








企业招录残疾人后，将残疾人录用表及残疾证、身份证、劳动合同复印件上报








录入福利企业管理系统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办理时限：1日


电话：57503665


dina








审　核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办理时限：1日


电话;57503665





受　理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办理时限：1日


电话：57503665





资料


齐全





补齐





收　件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兰君


电话：57503665





申 请





当场一次性告知要求申请人限期补报资料





资料


不全





不予受理


向企业说明不予受理原因


办理时限：1日


电话：57503665




















实施依据：社会福利企业招用残疾职工的暂行规定（1989.8.17民福字〔1989〕 37号发布）第十条

















发放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救济补助证


责任单位：县区民政局


责 任 人：辛晓环经办人：耿玉辉


电    话：57504802


工作时限：5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标准





工作职责


根据受理人员提交的全部材料提出审批意见，依法当场或在受理后10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工作职责


审查申请事项是否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工作职责


告知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后，申请人当场是否更正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告知补正后，申请人是否全部补正申请材料。








审查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 任 人：辛晓环


经办人：耿玉辉


电    话：57504802


工作时限：10个工作日








决  定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 任 人：辛晓环


经办人：耿玉辉


电    话：57504802


工作时限：10个工作日





实施依据：辽宁省人民政府批转省民政厅、劳动局、人事局、财政厅〈关于解决六十年代精减退职的老职工遗留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的通知》（1985.3.1辽政发〔1985〕24号）第五项








受理


责任单位：县区民政局


责 任 人：辛晓环


电    话：


工作时限：5个工作日








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救济补助审批


法律依据：《关于调整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待遇标准意见的通知》(辽政办发[2008]85号)


收费：无


工作时限：30日








是





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救济补助申请


申请人：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


申请表格：60年代精简退职人员登记审批表


申请材料：精简退职证明、领取精简退职困难补助凭证、身份证、户口本、企业破产转制证明








否





工作职责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查；对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标准进行审查，调查询问，提出承办意见。








工作职责


通知各县区民政局，制定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救济补助证，并发放救济补助费。








审批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 电话：57503568


办理时限：10日








审核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 


电话：57503568


办理时限：10日





受理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 


电话：57503568








收件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辛晓环


经办人：张永升 


电话：57503568





当场一次性告知补齐





申


请





不予审批


责任单位：民政局


责任人：宋威龙  经办人：张永升 电话：57503568


办理时限：10日








通知申请人补充材料，听取陈述申辩意见。





通知申请人补充材料，听取陈述申辩意见。





不予受理


告知申请单位向有关机关申请


办理时限：1日





实施依据：1997.12.12《抚顺市殡葬管理条例》第五章第25条





出具（无）婚姻证明初审


负责人：陈明  经办人：孔莹








出具（无）婚姻证明受理    负责人：陈明  经办人：孔莹














负责人：陈明  经办人孔莹








出具（无）婚姻证明审查询问


负责人：陈明  经办人：孔莹








婚姻登记网上查询


负责人：陈明  经办人：孔莹








当场出具（无）婚姻证明


负责人：陈明  经办人：孔莹











